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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母語教育及文化推廣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113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2-82） 

林委員就母語教育及文化推廣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教育部為重視臺灣各族群母語及文化之保存及創新，於 90 學年度發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將本土語言列為國中小語文領域課程，分別自國小及國中逐年逐級向上，至 93

學年度已全面實施。藉由循序發展課程與教材、建置學習資源、強化師資專業機制等，充實

本土語言教育內涵與支持系統，培養學生學習本土語言興趣與能力，進而對臺灣土地與多元

族群產生認同、尊重與責任意識。重點分述如下： 

(一)課程與教材：為確保學生學習本土語言權益，協助國民中小學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

要點開設本土語言選修課程，教育部前於 101 年 12 月 22 日修正「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

語言選修課程應注意事項」，相關規定略以，國民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應就閩南語

、客家語或原住民語等三種本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國民中學學生依其意願自由選修，

並以鼓勵持續學習同一種語言為原則。此外，有關本土語言教材之編輯，乃依據「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訂定課程目標及分段能力指標（含聆聽能力、說話能力、

標音能力、閱讀能力及寫作能力），發展出各階段學生所應學習之基本能力。 

(二)建置學習資源：教育部已完成本土語言用字與拼音標準訂定工作，公布本土語言電子辭

典《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臺灣閩南語

常用詞辭典》，截至本（102）年 7 月底止，閩南語辭典已達 600 萬瀏覽人次；此外，亦

利用數位及資訊科技設備，建置「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教學網」等數位語音學習網站

；另自 95 學年度起，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積極實施臺灣母語日活動，鼓勵地方

政府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師生，共同營造校園母語學習情境，於每週選擇一上課日為

臺灣母語日。 

(三)強化師資專業機制：自 100 年度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等 9 所大學

組成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設置國民小學本土語言學習中心，透過師資職前教育、實

習導入教育、教師專業發展等 3 個師資培育歷程，使本土語言教學有更完善規劃。另將

自 103 年度起，逐年提高本土語言認證之現職教師教授節數占現職教師教授本土語言總

節數之比率（103 年度達 30%、104 年度達 60%、105 年度達 100%），配合前述目標之地

方政府將酌增增置國小教師員額補助款。 

二、臺灣乃多元族群共居之島嶼，母語文學亦為臺灣文學一大特色，政府向來極為重視母語文化之

推廣，相關措施如下： 

(一)鼓勵鄉土語言音樂創作與發行： 

1.文化部延續前行政院新聞局尊重各族群音樂創作及致力發掘各族群音樂人才之政策主

軸，金曲獎除於 92 年（第 14 屆）起增設「最佳臺語男演唱人獎」、「最佳臺語女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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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人獎」、「最佳客語演唱人獎」、「最佳原住民語演唱人獎」及「最佳跨界音樂專

輯獎」，94 年（第 16 屆）更為鼓勵本土音樂創作及因應市場發行趨勢，增設「最佳國

語流行音樂演唱專輯獎」、「最佳臺語流行音樂演唱專輯獎」、「最佳客語流行音樂

演唱專輯獎」及「最佳原住民語流行音樂演唱專輯獎」。 

2.為培育臺灣母語歌曲創作人才，增進社會大眾對臺灣族群文化之認識，自 93 年起前行

政院新聞局、客委會及原民會共同舉辦，延續至今移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主辦之「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分別就河洛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 3 組，進行年

度歌曲創作比賽，藉由此母語音樂創作平臺，發掘、鼓勵更多各類音樂人才投入母語

創作及原創音樂之發展。 

(二)鼓勵製播國臺雙語等節目： 

1.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公視基金會）於製播節目內容時，均顧

及公平服務公眾之權益，包含客家、原住民族等族群相關節目，讓民眾藉由多元節目

，增進對於不同族群語言文化之認識及尊重，以落實多元母語文化。 

2.為提高廣播電視母語節目之比重，前行政院新聞局補助公視基金會 2,300 萬元執行「小

型南部製作中心規劃案」，以更新及提升既有南部製作中心節目製播設備，另補助其

節目製作費 400 萬元製作「發現南臺灣」節目，期兼顧不同地區及民眾之需求，推廣

臺語文化。 

3.各地之區域性廣播電臺，因應當地人口結構，發展製作當地各族群廣泛使用語言之節

目，包括臺語、客語、原住民族語，以及新住民使用之語言。 

（三十一）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防制酒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11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2-81） 

林委員就防制酒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有效防制酒駕，法務部已責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訂定酒駕再犯之發監執行標準，並於本（

102）年 6 月 26 日通函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作為是否對酒駕再犯案件准予易科罰金之標準；另

訂定酒駕事件處理原則，函請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妥適處理酒駕案件，期藉由公平嚴正執法，

達到預防再犯之社會防衛目標。該部嗣於本年 8 月 7 日邀集內政部、交通部等召開「預防酒

駕再犯及建立跨部會網路平臺可行性研商會議」，就事前預防部分，從學校與監所及社會教

育宣導、動力交通工具預防酒駕設備、警察預防性執法等面向，提出 8 項跨部會具體分工作

法建議，對於已觸犯酒駕公共危險罪而經檢察官緩起訴處分者，評估應以附條件方式課以包

括接受法治教育、配合酒駕防制宣導、成癮治療等各項義務，以及對已入監執行之酒駕收容

人，實施「3+1 階段性處遇措施」。另該部亦將依具體案件累積之實務經驗，持續評估及改善

各項預防措施，以降低酒駕之犯罪率。 


